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
公 告

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下称“厦门中院”）根据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悦讯公司”）申请，于2025年12月5日作出（2025）闽02破预6号《预重整决定书》，决定对悦讯公司的预重整进行登记，并于同日作出（2025）闽02破预6号之一《决定书》，指定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担任悦讯公司的临时管理人。
悦讯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6年1月15日前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（通讯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178号七星大厦1701单元，联系人陈珺/18850008889；宋丽君/18120717810）。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现场或邮寄纸质申报材料的申报方式，申报债权应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如后续厦门中院根据预重整情况依法裁定受理悦讯公司破产重整的，债权人无需再另行申报债权。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和债权人对法律关系成立与否、债权性质、债权金额的审查和/或确认文件，将作为正式破产重整程序中认定债权的依据，但利息（或其他以期间持续计算的孳息债权）在预重整程序登记后仍应继续计算的除外。
临时管理人定于2026年1月29日15时00分通过钉钉会议线上召开预重整期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，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就有关事项发表意见。
悦讯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，应当向临时管理人提供应履行债务或持有的财产明细或清单，并依法向悦讯公司履行债务或交付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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